
臺南市東山區公所

防汛砂包或防水擋板領用申請單

年    月    日

手機 市話

臺南市東山區公所製

領 用 日 期 □(       )颱風
□(       )豪雨

用 途
　□防水擋板 預置地點︰____________________
  □砂包　   預置地點︰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
     

領用數量 (包 )

領 用 人

備 註

聯 絡 電 話

地 址 _______區_______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防汛砂包領用注意事項(領用人收執)

1.颱風豪雨警報解除後或無使用需求時，請領用人自行送 
  回公所或聯絡公所協助處理回收，以利後續再利用。

2.砂包不得隨意丟棄堆置，造成二次環境污染問題或阻礙排
  水系統。

3.為避免砂包袋損壞，請務必以不透光帆布覆蓋。

4.砂包回收需協助請致電(06)6802605。

5.請於每年11月底前歸還，如需展延請先告知。
表單電子檔
下載QRcode

裁切線


	砂包領用申請單

